
河 源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文 件

河应急〔2026〕12 号

关于印发《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局机关有关科室：

《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业经

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组织实施。

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 4 月 8 日

（联系人：黄锦松，联系电话：0762-337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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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计划

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行为，坚决遏制乱检查，提升执法监督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维护好我市生产安全形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函〔2017〕150 号）等规定，

结合具体工作实际，特编制《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

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

重点、精准监管、提高效能的原则，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制度，依法

严厉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防范较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为河源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营造良好

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工作目标

市应急管理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的内设机构，按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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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分工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

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间、程序、对象、内容和重点，避免监督

检查缺位、错位。全面、严格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双随机、一

公开”机制，做到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生产经营活动，及时

消除事故隐患；进一步监督和保障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

尽责，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持依法从严处罚；进一步激励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改进监督检查方式，切实提升执法效能；进一步规

范监督检查行为，加强闭环管理，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市应急管理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核定纳入 2026 年度

执法工作日计算的执法人员数量共 9 人，分别计为：局领导 3 人，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2 人、矿山安全监管和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科

2 人、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科 2 人。

局领导参加分管科室牵头开展的监督检查行动；危险化学品安

全监管科、矿山安全监管和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科、执法监督和工贸

安全监管科按照本科室牵头监督检查事项安排执法人员开展监督

检查行动。在开展具体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选派执法人员时，可

从局机关相关内设机构、相关单位取得行政执法证的人员中统筹选

派。

（二）执法工作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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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法定工作日。2026 年全年共有 365 天、52 周，13 天法定

节假日。国家法定工作日=365 天-52 周×2 天/周-13 天=248 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248）×执法人员数量（9）

=2232 天。

其中：局领导 744 天，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496 天、矿山安

全监管和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科 496 天、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科

496 天。

2.其他执法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包括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

管；实施行政许可；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调查核实安全

生产投诉举报；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办理行政复议、

行政应诉；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

作任务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

参照前三年统计平均数，测算 2026 年度其他执法工作日为

1315 天。

其中：局领导 429 天、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286 天、矿山安

全监管与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科 300 天、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科

300 天。

3.非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包括参加机关值班；学习、培

训、考核、会议；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参加党群活动；

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等工作和事项预计

所占用的工作日。

参照前三年统计平均数，测算 2026 年度非执法工作日为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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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其中：局领导 285 天、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182 天、矿山安

全监管与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科 171 天、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科

169 天。

4.监督检查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2232）-

其他行政执法工作日（1315）-非行政执法工作日（807）=110 天。

其中：局领导 30 天、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28 天、矿山安全

监管与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科 25 天、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科 27

天。

四、重点检查安排

根据安全生产风险分类分级、安全生产“黑名单”、近年来发

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日常监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等实际情况，结合

市应急管理局年度重点工作，拟在 2026 年组织开展 6 项重点检查

项目（共 35 家，名单见附件 2）具体如下：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监督检查行动

重点区域：东源县、龙川县、和平县

所属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

重点单位数量：4 家

计划检查次数：1 次

负责科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二）“两重点一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监

督检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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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东源县、紫金县

所属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

重点单位数量：4 家

计划检查次数：2 次

负责科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三）烟花爆竹批发单位监督检查行动

重点区域：东源县、和平县、龙川县、紫金县、连平县、江东

新区

所属行业领域：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重点单位数量：8 家

计划检查次数：1 次

负责科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四）重点非煤矿山（含尾矿库）监督检查行动

重点区域：紫金县、连平县

所属行业领域：非煤矿山

重点单位数量：5 家

计划检查次数：地下矿山 4 次，尾矿库 2 次

负责科室：矿山安全监管和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五）重点基建矿山监督检查行动

重点区域：紫金县、连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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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领域：非煤矿山

重点单位数量：3 家

计划检查次数：4 次

负责科室：矿山安全监管和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六）钢铁企业监督检查行动

重点区域：源城区、东源县、和平县、龙川县、紫金县、连平

县、江东新区

所属行业领域：冶金行业

重点单位数量：11 家

计划检查次数：1 次

负责科室：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五、一般检查安排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结合本市内重点行业领域的分布状况和安

全生产特点，拟在 2026 年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开展 5 项检查

项目（共 25 家）。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不储存）企业、加油站及烟花爆

竹零售店监督检查行动

抽查数量：5 家

计划检查次数：1 次

负责科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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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工、医药化工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行动

抽查数量：5 家

计划检查次数：1 次

负责科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三）非煤矿山企业监督检查行动

抽查数量：4 家

计划检查次数：1 次

负责科室：矿山安全监管与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四）工贸行业涉有限空间、粉尘涉爆等企业监督检查行动

抽查数量：10 家

计划检查次数：1 次

负责科室：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五）安全生产培训机构监督检查行动

抽查数量：1 家

计划检查次数：1 次

负责科室：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科

时间安排：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

六、组织实施

（一）扎实开展现场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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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各负责科室在进行监督检查前，应当依

照监督检查计划的要求，综合分析被检查对象生产经营性质、重点

环节、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等因素，有针对性的制定《现场检查方

案》，清晰界定检查事项，并经有关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实施。

2.实施现场监督检查。各负责科室应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对

照《现场检查方案》实施监督检查。全面推行“亮码入企”，做到

“亮证即亮码、亮码即定位、定位即监督”。按照《广东省行政执

法全过程记录办法》规定，利用现场执法记录仪、执法终端等设备，

通过文字、视听等方式记录监督检查行为，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追

溯管理。

3.采取现场处置措施。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方面的问

题和隐患，各负责科室应当依法采取责令立即排除、暂时停产停业

等现场处理措施或行政强制措施，并根据法定程序制作并送达相应

法律文书。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在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在“双公示”平台公开相关信

息。

4.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各负责科室要定时跟踪隐患整改情况，

督促企业对重大事故隐患做到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

预案“五落实”，确保隐患问题整治到位。

5.完善现场检查档案。现场检查结束后，各负责科室应及时完

善现场检查资料，并按照一企一档的要求建立监督检查档案。档案

应包括：《现场检查方案》《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行政强



— 10 —

制、整改复查等相关法律文书及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现场检查照

片和视听等相关材料。

（二）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实施监督检查

1.确定执法人员和检查对象。各负责科室应当采用“双随机”

抽查方式实施监督检查，在实施对重点单位开展监督检查时，应当

结合实际情况随机确定监督检查人员；在实施对一般检查单位开展

监督检查时，应当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因监督检查人员数量、

专业等限制难以实施“双随机”抽查的，应当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

2.公开检查结果。采用“随机抽查”方式开展检查的，各负责

科室应按照规定公开检查对象的名称、注册地址、营业执照（安全

生产许可证照）、检查时间、内容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处置措

施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达到“抽查一部分、警示一大片、

规范全行业”的效果。

七、相关要求

（一）认真组织监督检查

各负责科室要严格按照计划安排开展监督检查。要根据各科室

权责清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并结合分类分级监管有关规定、

安全生产重点时段、重要敏感时期和季节特点以及上级应急管理部

门的工作部署等实际，进一步落实监督检查计划。

(二）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各负责科室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应急管理部新颁布实施

的《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依法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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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违法行为，强化案例评析，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切实做到依据

充分、程序合法、文书齐全。督促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司法手段对安全生

产违法犯罪行为的威慑力。

（三）合理确定行政检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

大力推进精准检查，防止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能合并实施行

政检查的，不得重复检查；能联合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得多头检查；

能通过书面核查、信息共享、智慧监管等方式监管的，不得入企实

施现场检查。严控入企检查人员数量，优化“综合查一次”、“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除有法定依据

外，不得将入企检查作为行政许可、行政给付等行政行为的前提条

件。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

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但明显

超过合理频次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要及时跟踪监督。同时，要按

照《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要求，及时将存在严重

违法违规行为的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纳入惩戒；安全生产信用评

价被列为差级的，监管部门应当适当加大对其检查频次；安全生产

信用评价被列为良、优级的，监管部门应当适当减小对其检查频次。

国家、省、市另有临时或专项检查任务的，不受本计划规定限

制。

（四）压实规范管理责任，加强行政检查的执法监督

各负责科室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严格落实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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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涉企行政检查的规范管理。违反规定实施行

政检查的，企业有权拒绝接受检查，有权投诉举报。行政执法监督

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切实转变行政

执法人员“卸责式检查”的错误观念，创新涉企行政检查监督方式，

推广“监督+服务”模式，实现常态化监督。要有机贯通各类监督

方式，形成整体监督合力。

（五）加大执法宣传力度

各负责科室要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把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的宣传教育融入监督检查全过程，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与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结合案情充分释法说理，说

清阐明相关法律依据和救济途径，提高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

附件：1.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执法工作日测算表

2.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重点

单位名单

3.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执法工作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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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执法工作日测算表

行政执法

机构/人员

执法人员

数量

（单位：人） 总法定

工作日

(单位：

天）

其他执法工作日（单位：天） 非执法工作日（单位：天）

监督检查工作

日（单位：天）开展

安全

生产

综合

监管

实施

行政

许可

组织

生产

安全

事故

调查

和处

罚

调 查

核 实

安 全

生 产

投 诉

举报

参加

有关

部门

联合

执法

办理有

关 法

律、法

规、规

章规定

的登记

备案

开展

安全

生产

宣传

教育

培训

行政

复

议、

行政

应诉

完成本级

人民政府

或者上级

安全监管

部门安排

的执法工

作任务

机关值

班

学习、

培训、

考核、

会议

检查指

导下级

安全监

管部门

工作

参加党

群活动

病

假 、

事假

法定年

休假、

探亲

假、婚

（丧）

假等

现有

人员

数量

纳入

计算

人员

数量

重点

检查

一般

检查

局领导 3 3 744 90 21 66 27 45 66 63 9 42 60 60 45 60 15 45 20 10

危化监管科 2 2 496 70 0 10 32 48 36 20 6 64 24 26 68 24 10 30 20 8

矿山安全监

管与地震地

质灾害救援

科

2 2 496 68 16 8 26 44 44 24 8 62 12 24 76 24 10 25 14 11

执法监督和工

贸科
2 2 496 74 0 48 20 42 20 20 12 64 12 24 74 24 10 25 15 12

小计 302 37 132 105 179 166 127 35 232 108 134 263 132 45 125 69 41

合计 9 9 2232 1315 807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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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重点单位名单
序号 行动名称 重点单位 牵头科室

1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

监督检查行动

东源县龙源气体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科

2 河源市生兴行石化有限公司

3 龙川县龙源气体有限公司

4 和平县粤深钢气体有限公司

5

“两重点一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储存）企业监督检查行动

东源县长河气体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科

6 河源市港力石油实业有限公司

7 广东汇兴空气液化有限公司

8 河源德润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9

烟花爆竹批发单位监督检查行动

连平县曾群联众烟花炮竹批发部

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科

10 连平县超群烟花爆炮批发部

11 东源县鑫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12 紫金县金典烟花爆竹经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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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动名称 重点单位 牵头科室

13 紫金县兴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14 龙川县日用杂品公司

15 和平县日用杂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

16 河源市美良谊商贸有限公司

17

重点非煤矿山（含尾矿库）监督检

查行动

广东天高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矿山安全监管与

地震地质灾害救

援科

18 广东省连平县大尖山铅锌矿

19 广东明珠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20 连平县锯板坑钨锡多金属矿

21 广东省连平县泥竹塘铁矿

22

重点基建矿山监督检查行动

紫金县苏区镇黄布志良瓷土有限公司 矿山安全监管与

地震地质灾害救

援科

23 紫金县弘汇矿业有限公司

24 连平县高丰矿业有限公司



— 16 —

序号 行动名称 重点单位 牵头科室

25

钢铁企业监督检查行动

广东粤东钢铁有限公司

执法监督和工贸

安全监管科

26 河源市源城华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7 东源县东南实业有限公司

28 广东恒昌优特合金钢有限公司

29 广东盛业钢铁有限公司

30 龙川县航辉钢业有限公司

31 和平县粤深钢实业有限公司

32 河源德润钢铁有限公司

33 河源市昕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4 连平县华丰钢铁有限公司

35 河源市华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1202398415879487488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4548e23bcd6a48d1a062442f9707843a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1240898481683337216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1249529038712975360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1240896901730963456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1207139272758603776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8a88819469133af101692fe6fe1820f8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1240907722024456192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0ab255c2022947589f9a431044962c1b
http://210.76.74.2/yjzf/admin/ent/entBase/form?entId=124953536454129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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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源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执法工作日统计表

行政执法

机构/人员

执法人员

数量

（单位：人）

总法定

工作日

(单位：

天）

其他执法工作日（单位：天） 非执法工作日（单位：天）
监督检查工

作日（单位：

天）
开展

安全

生产

综合

监管

实施

行政

许可

组织

生产

安全

事故

调查

和处

理

调 查

核 实

安 全

生 产

投 诉

举报

参加

有关

部门

联合

执法

办理有

关 法

律、法

规、规

章规定

的登记

备案

开展安

全生产

宣传教

育培训

行政

复议、

行政

应诉

完成本

级人民

政府或

者上级

安全监

管部门

安排的

执法工

作任务

机关

值班

学习、

培训、

考核、

会议

检查指

导下级

安全监

管部门

工作

参加党

群活动

病假、

事假

法定

年休

假、探

亲假、

婚

（丧）

假等

现有

人员

数量

纳入

计算

人员

数量

重点

检查

一般

检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各县（区）应急管理局，市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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